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农业管理领域研究生培养方案

代码：095137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素质、知识、能力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农业专业基础知识，宽广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理论，在农业产业发展领域具有相应的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独立承担农业发展领域技术推广活动的能力，能够胜任各级农业管理机构相关政策制定、解释、执行，以及农、牧、渔、加工企业管理，金融机构涉农业务管理，农业科技组织管理，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领域包括农业产业发展与管理、农业技术经济与管理、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农业信息化、农业资源利用与管理、农业发展规划等方向，培养要求如下： 

1. 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树立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 掌握农业产业经济与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具有在农业管理专业领域协同创新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把握农业发展的方向，熟悉国家农业产业发展、经营、推广等相关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现代发展理念和技术创新、推广能力；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素质修养，有较强的调查研究与决策、组织与管理、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 

3. 掌握一门外国语，基本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二、招生对象及入学考试 

（一）招生对象 

招生对象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二）入学考试 

入学考试由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和招生单位组织的复试组成。 

三、学习方式及学习年限 

学习方式分全日制或非全日制两种，学习年限一般为3 年，最长不能超过5年。

四、培养方式 

(一)采取课程学习、实践训练、论文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根据培养需要，建立稳定的农业硕士农业管理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基地，加强研究生的实践训练，促进实践与课程教学和学位论文工作的紧密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实践训练不少于6个月。 

(二)实行双导师制 

实行校内、校外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有高级技术职称。 

五、课程设置及培养环节 

总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全日制课程学分不少于 24学分，实践训练 6学分。

（一）课程设置 

农业硕士（农业管理）课程设置及学分分布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年学期
	考核方式
	备注

	公共学位课
	M999Z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秋
	考试
	

	
	M999Z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春
	考试
	

	
	M999Z004
	外国语
	48
	3
	秋
	考试
	

	
	M999Z017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
	32
	2
	秋
	考试
	

	
	小 计
	
	8
	
	
	

	领域主干课
	M017Z024
	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
	32
	2
	秋
	考试
	

	
	M017Z025
	农业政策学
	32
	2
	春
	考试
	

	
	M017Z026
	农产品市场营销
	32
	2
	秋
	考试
	

	
	M017Z027
	现代管理学
	32
	2
	秋
	考试
	

	
	小 计
	
	8
	
	
	

	选修课
	M017Z028
	产业经济学专题
	32
	2
	春
	考试
	专业选修至少选8学分

	
	M017Z029
	农产品电商与互联网技术
	32
	2
	秋
	考查
	

	
	M017Z030
	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
	32
	2
	秋
	考试
	

	
	M017Z031
	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
	32
	2
	秋
	考试
	

	
	M017Z032
	发展经济学专题
	32
	2
	秋
	考试
	

	
	M017Z033
	区域经济学专题
	32
	2
	春、秋
	考试
	

	
	M017Z034
	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
	32
	2
	春、秋
	考试
	

	
	M017Z035
	农业发展研究法专题
	32
	2
	春、秋
	考试
	

	
	M017Z011
	常用统计软件应用
	32
	2
	秋
	考试
	

	
	小 计
	
	8
	
	
	

	实践训练
	M017Z010
	进研究生企业工作站或相关基地生产实践
	
	6
	春、秋
	考查
	必修

	
	小 计
	
	6
	
	
	

	其他
	学术研讨和学术报告
	
	2
	春、秋
	考查
	必修，但不记入总学分

	
	小 计
	
	2
	
	
	

	总计
	
	30
	
	
	


（二）培养环节

1.实践训练（6学分） 

在我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围绕本领域学位实践训练大纲，组织开展实践教学工作，实践训练时间不少于6个月。实习完成后，学生提交不少于3000字的实习总结，考核通过者方可取得相应学分。 

2.其他环节 

其他环节包括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中期进展汇报等

（1）制订个人培养计划：硕士生在第一学期结束前，应在导师指导下填写《扬州大学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计划》，领域负责人审定，一式两份，一份个人保存，一份报学院备案。

（2）中期考核与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在课程学习结束后，最迟在第三学期上半学期，结合论文开题工作进行。考核工作由学院统一组织，研究生必须填写《扬州大学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表》和《扬州大学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题报告》。政治、思想、品德等方面的考核由学院党委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业务考核由领域负责，主要检查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科研能力、文献查阅能力、实验能力、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等。

（3）论文工作和实践工作中期报告在第四学期末进行。

六、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来源于行业、企业生产技术需求，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直接应用价值，论文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能够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现代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论文形式 

学位论文应反映研究生综合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可将研究论文、项目（产品）设计、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等作为主要内容，以论文形式表现。 

（三）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考查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术应用、农业和农村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

攻读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同时要求提交开题报告（或项目申报书）、中期报告、毕业论文（或结题总结）。

学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应由 5 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专家组成，其中至少应有2名为校外专家。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至少应有1名应有相关行业具有高级职称（或相当水平）的专家，导师不得担任本人指导研究生的答辩委员会委员。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培养环节，取得规定学分，科研成果符合《扬州大学关于申请硕士学位科研成果基本要求的规定（试行）》（扬大研院〔2018〕38号），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